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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05 年 7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39 号公布 

根据 2008 年 7 月 22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〉

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3 年 7 月 18 日《国务院关于废止

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 根据 2016 年 2 月 6

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 根据

2020 年 11 月 29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

定》第四次修订)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营业性演出的管理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

展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，促

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营业性演出，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为公众

举办的现场文艺表演活动。 

第三条 营业性演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

的方向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，

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。 

第四条 国家鼓励文艺表演团体、演员创作和演出思想性艺

术性统一、体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、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节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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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到农村、工矿企业演出和为少年儿童提供免费或者优惠的演

出。 

第五条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主管全国营业性演出的监督管

理工作。国务院公安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

主管营业性演出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营业

性演出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部门、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营业性演出

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二章 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的设立 

第六条 文艺表演团体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，应当有与

其业务相适应的专职演员和器材设备，并向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

管部门提出申请；演出经纪机构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，

应当有 3 名以上专职演出经纪人员和与其业务相适应的资金，并

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文化主

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。批准的，颁发营

业性演出许可证；不批准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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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，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

部门办理注册登记，领取营业执照，并依照有关消防、卫生管理

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 

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20 日内向所

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八条 文艺表演团体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

要负责人、营业性演出经营项目，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

业性演出许可证，并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。 

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

责人，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，并向原备案

机关重新备案。 

第九条 以从事营业性演出为职业的个体演员(以下简称个体

演员)和以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、代理活动为职业的个体演出经

纪人(以下简称个体演出经纪人)，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

理注册登记，领取营业执照。 

个体演员、个体演出经纪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20

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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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外国投资者可以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演出经纪机构、

演出场所经营单位；不得设立文艺表演团体。 

外商投资的演出经纪机构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、外

商投资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，应当向

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

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。批准的，颁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；

不批准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 

第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者可以

在内地投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、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以及由内地方

控股的文艺表演团体；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演出

经纪机构可以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。 

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大陆投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、演出

场所经营单位，不得设立文艺表演团体。 

依照本条规定设立的演出经纪机构、文艺表演团体申请从事

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，依照本条规定设立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

请从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，应当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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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。批准的，颁发营业

性演出许可证；不批准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 

依照本条规定设立演出经纪机构、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，还

应当遵守我国其他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

第三章 营业性演出规范 

第十二条 文艺表演团体、个体演员可以自行举办营业性演

出，也可以参加营业性组台演出。 

营业性组台演出应当由演出经纪机构举办；但是，演出场所

经营单位可以在本单位经营的场所内举办营业性组台演出。 

演出经纪机构可以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、代理、行纪活动；

个体演出经纪人只能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、代理活动。 

第十三条 举办营业性演出，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

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

理申请之日起 3 日内作出决定。对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，

发给批准文件；对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，不予批准，

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918


